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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不久前，我曾来贵校和诸位谈过一次佛法，题

为‘唯识学上的赖耶论’。今又承贵校新成立的佛学会邀请，很荣幸的得

以再度来与诸位谈论佛法，可说我们已经结下了深切法缘，这是本人最感

欣喜的！诸位知道，佛法的内容，是很深广的，往往使人有不知从何说起

之感！不过，佛法虽极深广，但若有人问我：全部佛法的中心课题讲的什

么？那我将毫不迟疑的答覆诸位：整个佛法所讲的不出‘因果’两字，因

果是可贯通全部佛法的，由此可见释尊对于因果是怎样的重视了。 

  

因果是佛法的中心课题，这可说是没有疑问的，但一般佛教徒讲因

果，往往趋于世俗方面，致使一般不解佛法的人，一听到佛教徒讲因果，

立刻就为佛教戴上一项迷信的帽子，以为谈因说果，是迷信的勾当，殊不

知这是错误的！我告诉诸位：佛教绝对不是迷信的宗教，更不会导人走上

迷信的邪道，所以佛教所说的因果，不能当做一般人所说的迷信代名词来

看，而应视为科学的因果定律，丝毫不含有迷信成份的！迷信之所以为迷

信，在于盲目的附和，在于莫明其妙的相信，或本身有了什么特殊经验的

感觉，而误信以为神或神力的支持，这才属于迷信！佛法从来没有这样说

过，亦从未教人盲目附和，而总是教人予以理智抉择，然后才信，所以佛

法虽讲因果，而不流于迷信！ 

  

一  因果法则的肯定 

  

人类文化的开展，一切知识的进步，都是由于推究因果而来。例如我

们感到热时，在内心中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如何获得凉爽的要求，有了这

种要求，进一步就要追究为何会热？如何才能不热？追究的结果，发现得

到凉爽的方法，于是发明了电风扇及冷气机等。察果知因，不但肯定了因

果法则的存在，亦促进了人类知识的发达。根据这一事实来说，因果法则

的观念，不论在印度思想界，抑或在西洋学术界，没有不存在的，因为不



循因果法则立论，根本无所谓思想，亦无所谓学术的，所以因果法则的应

用，不唯佛教如此，而是各宗教、各学术、各思想所一致论说的，佛教只

是更为重视而已。 

  

因果法则是观念，是一普遍的观念，原因存在的万有事物，都有它们

的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的，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必然是因果法。所

以我常对人说，特别是对受过科学洗礼的知识份子说，你尽管可以什么不

信，你对什么不妨都持怀疑态度，以待小心的求证，但不能不信因果法

则，因为这是科学的定律，不容有所丝毫疑惑的。佛法肯定因果关系，常

用‘如影随形，如声斯响’来显示。而且佛为我人所说的因果之理，至为

精深玄妙，不是专就吉凶祸福以明因果的，如专著眼这方面以示因果，自

易走上定命论的邪途，这是我们不可不知的。然世人多以一时的得失，疑

因果无凭，不但是短视，简直是愚痴，这种观念，佛法认为万万要不得

的。 

  

因果法则的肯定，实因因果有其一定的规律，不能用任何外在的力量

来改变它的，假定可以外在的力量来改变它，那因果的原理就失其根据。

不得名为因果了。举众周知的算术为例：以三乘三得九，这是一定的程

式，任何人没有办法可以推翻的，设若有人欲从外面插入一股力量，假三

乘三所得的数字，改变为八或十，那就丧失数学的公式，而不得名为数

理。因果的原理与数学的原理，完全是相同的，如承认数理不可变，即得

承认因果不可变。再以现代科学的事实为例：如对某一物体加以摩擦，就

会产生电热，这是必然的道理，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参差，假定有所参差的

话，那就不得成为定律。因果之理是这样的明白浅鲜，我们还能对因果有

所怀疑吗？ 

  

二  世间一般因果论 

  

前面说过，因果之理，是非常深奥玄妙的，尽管有很多宗教学说，谈

论因果问题，但不能将它应用到人生道理的解释，是以不能正确的显示因

果的深义，而流于错误的一途，这所以因果之理为什么能成为佛教的一大

特色。原本在佛陀未出世前，印度就有很多学派，大谈他们的因果之道，

不用说，他们各各都以为自己所讲的因果是最正确的，而且互相指责对方

的非是。但我大圣佛陀出世以后，以其高度的正觉智慧，透视一般世学所

谈的因果，始发现他们所说的，并不完全合乎因果的法则，我佛慈悲，乃

不得不予以严正的批判，并且不遗余力的痛予破斥！现在略为分别如下：

先从因中有果无果论说起。 

  

1、有果与无果说 

  

讲到因果，必然论到能所，因为因是能生，果是所生，于中有著相属

的关系。不是彼此毫无联系的。果从因生，这是大家共许的，没有什么诤

论。不过在此有个问题，须要加以讨论的，就是所生的果，还是能生因

中，本来就具有存在的？抑是因中本来无果，而后众缘和合才生起的？关



于这个论题，佛陀住世时代，印度思想界中，有著两大派别的对立，就是

因中有果论者与因中无果论者，而且双方诤论得非常激烈，谁也不承认对

方的论点，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但以佛陀的观点来批判，双方都错误了，

在理论上皆不得成立。现在先将双方的论点加以说明，然后再本佛法的立

场，指出他们的错误不通。 

  

因中有果论者，在印度是以数论学派为代表。这一派的思想，在古代

的印度，是有相当地位的。其哲学理论，亦有他的严密体系，这不是我们

现在所要说的，姑且不论。数论所以主张因中有果，是他从世间果法观察

得来的结论。‘如说菜子中有油，油是果，菜子是因。如因中没有果，菜

子中为什么会出油？假使无油可以出油，石头中没有油，为什么不出油？

可见因中是有果的’。这是他最有力的根据。再以谷芽及麦芽来说，在这

现实世间，不但大家知道，那是从谷种及麦种出生的，而且大家都这样的

立论，认为那谷麦种子，是彼谷麦的芽因，绝对没有那个，说以其余的东

西，为彼谷麦的芽因。不但如此，在这现实世间，每个欲想得到谷麦果实

的人，唯有执取那谷麦的种子，为彼谷麦的生因，绝对不会妄取其他的东

西为因的。还有要想得到谷麦的果实，不是心里想想就可得到了的，必须

还要在彼种上做一番工夫，诸如播种施肥耘草等，但这亦唯在彼种上如此

加工，决不会在其他方面白花工夫的。到了时节成熟，生起谷麦果实，亦

唯从彼种生，没有那个可说从余诸法所生的。从上种种推论看来，可见彼

果在其因中，早就已经存在，假定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应立一切是一切

因，为求一果应取一切，应于一切加工营构，应从一切一切果生’。可是

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彼数论学者，坚定的主张因中具有果性，而成因中有

果的一大学派。这派所说的理论，似乎相当有力的，但若仔细的分析，不

免发现他的过失，略为批判如下。 

  

首先我们必须要仔细问问数论学者的，就是你们所说的因果：是以什

么为因相？又以什么为果相？因果两相是同还是不同？假定你说因果是同

而无异相，那就没有因果二种的决定，亦即是没有因果的差别，既无因果

二者的差别，你说因中具有果性，是绝对不合道理的！假定你说因果不同

而有异相，那我得再问你：你所说的因中果性，是已生相还是未生相？如

说是已生相，果体既然已经生起，现在复又从因所生，这个怎么合乎道

理？如说是未生相，是即表示果还没有从因中生起，果法生尚未生，而说

果法已有，试问这个道理，怎么说得过去？从上种种推征，可以明白知

道：因中并不老早具有果性，然要有因待缘果方得生，所以因中有果说，

是决不能成立的！ 

  

再说，假定你们一定妄执因中具有果性的话，那就犯有无穷的过失。

这话怎讲？因为你说果已先有，不过是在这个时候生起而已。但是问题就

在这里：谓于这时生起果法，就在这个同一时候，更应生起其余果法，如

是这么一来，现在这个时候生起果法，当来那个时候复生果法，岂不是一

因一时而有可生无穷无量无数果法的过失？你承不承认有这样的事实？如

不承认，怎么可说因中有果？设若仍执因缘和合中，已有果体的存在，则

在果法尚未生起之时，应有果法可为我人所见，然事实上，任何人所不能



见到这个果体的。如泥中的瓶，既不是眼见耳闻所得到的，亦不是意识比

量所推论到的，果体实不可得，怎么可说因中有果？所以因中有果的妄

计，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因中无果论者，在印度是以胜论学派为代表。这一派的思想，在古代

的印度，与数论派同享盛誉的。其哲学理论，是以五、六或十句义的范畴

为原理，机械的说明万有。至其假定有一实在极微，尤为他的思想最大特

色。胜论所以主张因中无果，是因发现因中有果的理论不通，才转而认为

因中原来是无果的，且亦是从世俗经验所得来的结论。胜论学者以为：因

中虽还没有果，但从以前的经验，知道他是生果之因。如过去见过从炭生

火，现在一见到炭，就知炭是火因，没有炭也就没有炭火。他们又说：如

谷麦可以生芽，这话是不错的，但不能说谷麦中已有芽，不但有的谷麦不

可生芽，就是可以生芽的谷麦，也还需要其他的泥土、水份、人工、日光

等的各项条件，假使因中已有果，那就应该随时可以生果，何必还要等待

其他条件？既要等待其他条件，可见因中是无果的。他们本著这样的立

场，坚定的宣说因中无果。在胜论派以为这是最合乎正理的，殊不知与因

中有果论者，同样犯有很多的错误。即以世俗的经验而论，如说过去见过

是这样的，那我现在就要问你：过去是因中无果不是？请你先给予我一个

肯定的答覆！老实说，谁也不能肯定的证明过去是因中无果的，过去的尚

且不能决定，却要拿来证明现在的，岂不是毫无意义？本来，因缘和合生

果，是大家共认的，现在既说因缘中没有果，就不可说从因缘和合生果，

如一个瞎子见不到东西，众多瞎子和合起来，岂不是同样的不能见？所以

因中无果，而说因缘和合生果，这是没有道理的。 

  

进而须要再加破斥的：假定因中真的没有果的话，是就不应有果的生

起，因为因中无果，是即表示因果之间，没有丝毫的关系，既然没有任何

关系，当然就可无因而忽有果。龙树大士在十二门中说：因中先无果而有

果生，那就应有第二头或第三手。这话怎说？如四大中，既不可说有一

头，亦不可说有二头，但在四大结合的时候，既可生起一头，在理亦应生

起二头。假定没有二头，所以不生二头，原来亦无一头，亦应不生一头。

反过来说：没有二头所以就不生二，没有一头而可生一，那在道理上，亦

应没有二头而可生二，没有一头应不生一。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因为现

实世间，谁都知道，因果有著它们必然关系，所以因中无果而能生果，这

是不合道理的。 

  

胜论学者对上破斥予以挽救说：你们没有弄清事实，就这样随便的批

评，怎么可以？要知四大只是一头的因缘，所以唯能生起一头，它并不是

二头的因缘，当然不能生起二头。二者有著是因缘非因缘的关系，怎么可

以相提并论？针对这个挽救，再予以破斥说：如泥因中，没有二头三手的

果法，所以不生二头三手，可是泥中亦无瓶盆瓦钵的果法，在理亦不应生

起瓶盆瓦钵，因为这些都是因中所没有的。且既因中先无有果，那你这个

因，当然就无关于所生果法，是则吾人要求瓶盆瓦钵的果法，就不必于泥

团中去求，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亦即是说，要求瓶盆瓦钵的果法，唯



有于泥中去求，所以妄计因中先无果而有果生，不论从那方面说，都是不

应道理的。 

  

因中有果论与因中无果论，是敌体相反的两大不同类型的思想，他们

彼此之间，就常互相攻击对方，你说我的不能成立，我说你的有诸过失，

其实这两派的思想，都各有他们的缺点，都不能圆满的说明深奥玄妙的因

果关系。我们站在佛法立场，‘现在破斥他们，以因中有果论者的思想，

难破因中无果论者；以因中无果论者的思想，难破因中有果论者，揭出他

们的矛盾、冲突、不成立’。本来这样是就可以的了。不过为使我人正确

的透视他们的理论非是，所以佛及菩萨在经论中，又举出种种理由显示其

错误！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以为因果有实自性，所以不落于因中有果的

深坑，就陷入因中无果的泥沼，无以自拔。佛法难破他们，使解因缘生

法，其性本空，不可执实。 

  

2、神造的一因说 

  

宇宙万有一切诸法，既各有其因果关系，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加以追

究，就是黄豆可以生芽，是世间共知共认的，当然没有谁可否认，但最初

的黄豆是怎样来的？亦即由果推因，其第一因是什么？自然成为人们追究

的论题。人类运用其思想，不断的寻求第一因：有的找不到万有诸法的原

因何在，于是产生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诸法无因而自然如此的，这就是

佛法所常说到的无因论者。不用说，这一思想，完全是不合因果律的。有

因才有果，怎么可说无因有果？所以佛陀对这无因论的思想，曾不客气的

予以批判。所幸这一思想，在世间学者中，并不怎么多，因此我们现在不

去谈它。 

  

另有一分宗教学者，从万有诸法的现象去观察，认为存在的一切，无

疑是属于果法，果是从因生的，有因才会有果，这是因果的定律，决不会

无因而有。于是他们就去推论，看看什么是诸法因？经再三寻思，深深的

觉得：这也不是万有诸法的因，那也不是万有诸法的因，但也不能无因有

果，因而他们就想像到，在万有诸法的背后，必然有个大力者操纵其间，

宇宙万有的一切一切，都是这大力者之所创造的，而这亦即诸法的第一

因，或者说为根本因。宇宙的最初，是梵的本身，现实存在的一切，是梵

的自己发展，是以梵为动力因、质料因而成立的。当知这就是印度婆罗门

教的‘梵天创造说’。不过这不是印度婆罗门教的独有思想，凡是一神教

者都这样主张的。 

  

以佛法的观点来说，万有诸法各有其因，这是确实没有错的，但第一

因或根本因，则非佛法所能承认。并不是有这个因，我们故意否定它，而

是实在没有的，叫我们如何说有？以万能的梵天说，不论用什么方法，都

不能证明它有，怎么可说由它创造人生宇宙？不客气的说，人格的创造

神，不是不能创造人类，相反的，倒是人类创造了人格神。如说：‘人像

神，不是神造人，而是人类自己，照著自己的样子，理想化、完善化，而

想像完成的’。所以一般神教者，说神照著自己的样子造人，而以其为人



类的创造者，这实在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太虚大师说：‘先有神，后有宇

宙一切物，而一切物由神所创造主宰；这在佛法中论明真实性时，必须首

先否认’。 

  

神造万物的思想，在东西方宗教中，都流行存在的，印度人所信奉

的，是梵天或自在天，认为世间万有诸法，都是由这有力的大神之所创造

的。现在欧美人所信奉的耶教、天主教，亚洲中部一般人民所信奉的回

教，都承认有个万能的上帝，而这万能的上帝，不但创造一切事物，就是

吾人的苦乐等，亦是由它之所安排主宰的。依照神教者的意见，却造一切

的万能之神，虽可为万物之因，但它本身并不从因生，因它在万物未有之

前，老早是就存在了的，而且是无始无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

能。各个神教者所信奉的一神，大体都是作这样的看法。所以佛在经中破

斥梵天或大自在天的理由，亦可拿来破斥现在人所信仰的上帝。兹据十二

门论，略破如下： 

  

神教者认为万物是大自在天造的，众生当然亦由大自在天之所创造，

可是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为什么？要知凡是所生的，一定似于能生

的，如母猪所生的小猪，其形态一定还是个猪的样子，假定众生是由大自

在天之所生的，那就应该所有一切众生，都和大自在天是一样的，因为他

们都是大自在天所生之子。可是事实上，一切众生形色种类，有著千差万

别的不同，没有一个似于大自在天的，怎么可说为大自在天之所创造？所

以神造众生说，不但其他的方面讲不通，就是形色差别的各类众生，也没

有办法加以说明，可见神造说，是多么靠不住！如以佛法来说，差别不同

众生，各自随业受报，乃有如是种类，是就不会有上所说性相相违的过

失！ 

  

从现实世间看，父母对于儿女，没有不爱护的，总是想方设法的，给

与儿女的快乐，假定众生是大自在天之所创造的，不论从那方面说，大自

在天应该爱护自己的子女，时时给与他们的快乐，不要让他们受诸痛苦，

即或有时受到痛苦的袭击，只要供养大自在天而有所请求，就可灭苦得到

快乐。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在这世间我们所见到的：供苌自在天的与诸不

供养自在天的，同样是常常受诸痛苦的，不唯如此，彼诸不供养自在天

的，我们还时见到他们受诸快乐。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世间各个

众生所受的苦乐果报，是由各自所造的苦乐因缘所感的，并不是什么大自

在天或其他的大力者之所造作的，所以神造万物说，无有是处。 

  

其次，万物若真是自在天之所创造的，那在最初造的时候，就应已经

定型，如所造的羊应永远是羊，而所造的人亦应永远是人，然而不然，楞

严经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一切众生，都是随业受报，有种种的

演化，所以证知万物不是大自在天之所创造的。佛法说的随业受报，就是

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要由自己来负责，自己造了怎样的业因，将来必受

怎样的果报，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假定众生的生命，是由大自在天之

所创造的，那我们众生就可不负任何善恶行为的责任，好固是自在天的

事，不好亦是自在天的事，自己乐得无所事事！但事实上，我们见到每个



人的作为，是各有其罪福好丑的，亦即自己要负全部责任的，所以非自在

天作。 

  

接著我们所要论究的：假定宇宙万有一切诸法，果真是大自在天之所

创造的，是则他究住在什么地方而造万有诸法？且这所住的地方，是自在

天自己所造的？还是其他的大力者所造的？假定是自在天自己所造的，那

他又是住在什么地方造这住处的？设是住在其余的地方造的，而这其余的

地方，又是那个创造起来的？这样不断的追究下去，就犯了佛法所常说的

无穷之过！如果是其他的大力者所创造，不但显示了你这万能的自在者，

不够资格叫做万能的自在者，亦复显示了在这世间有了两个自在者，有了

两个自在者，那你就不得称为独立无二，不唯如此，以天无二日，国无二

王的原理来说，有了两个自在者，就不免发生斗争，事实不然，是故世间

万物非自在作！ 

  

根据上面的种种论说，我们可以得到一结论：神教者所说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大神，根本是无稽产物，在这现实世界，绝对不存在的。因

此，神教者说：‘信主耶稣就得救’，更是不负责任的一派胡言。所以神

教者要我们怎样服事神，体贴神的意思来做人，完全是迷妄的行为，没有

丝毫道德价值的。当知我们前途的苦乐，决定于我们行业的善恶，不是以

上帝的意志为意志，就能得到什么利益，或者上升到天国去。如佛在长含

三明经中开示说：‘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者，无有是

处’。所以人在世间，不自己去努力，而将一切遭遇，归于神的意旨，以

为只要向神祈祷，或者向神祭祀许愿，就可达到目的，佛法是绝对否定

的，亦为事实之不可能的。 

  

佛法彻底否认有个决定人类命运以及创造一切的神，因为唯有实际证

明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才能显示宇宙事事物物的因果性。佛法是宗教，但

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所有一切的宗教，不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

的，都相信宇宙之间有个万能的主宰者，尽管他们叫做上帝、真宰、梵天

或大自在天，容或有所不同，而认为它是一全知全能的创造主，彼此之间

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佛法却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创造主宰的神，因为这是

毕竟不可得的。这是佛法与其他宗教，最不相同的一点，而佛教超胜于其

他一切宗教，其原因也就在此。神教者不知神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见到佛

教不相信有神（创造神），以为这是佛教的最大缺憾，这真是我佛所说的

可怜愍者，颠倒之至了 

  

3、定命论的宿因说 

  

佛法不承认有万能的创造神，而说一切决定于因果法则，如过去造了

什么因，现在就感受什么果，这是因果的定律，不容有所置疑的。一般不

了解佛法的人，听到佛法这样讲因果，就以为佛教与宿命论或定命论，是

同一思想流类，不用说，这是误解的。佛法虽主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但

与定命论者说法，是有著很大不同的。定命论者，认为现宝生命的一切，

都是过去决定安排好了的，无论是好或坏是苦或乐，我们只有这样生存下



去，现在决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或补救。这种定命论的观念，不但支

配中国人的思想甚深，就是印度以及西洋各国，都有很多人受著这个思想

的影响，安于现实而不自振作！ 

  

定命论者对于一切完全是命定的说法，在列子一书中的力命篇里，有

著极为露骨的表示，如说：‘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

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然则生生死

死，非物非我，告命也。智之无可奈何’。将诸生死祸福，一切归于命

运，认为完全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一点办法可以改变。如有人这样的形容

说：‘假定孩子是注定该活的，你就把他掷在石头上，他还是能活；假如

他注定该活三个月，那一到他讨完债的时候，你再也留他不住’。诸位想

想看，这个理论能够成立吗？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够接受命运说

吗？不说理智的佛教，不会承认这种说法，就是稍有头脑的人，亦不会相

信此说有它的真实性。 

  

佛法对于宿命论的批评，就是他们完全忽略现生行为活动的价值。现

实生命的果报体，是由过去的业力之所招感，这是佛法所承认的，当然没

有说错，但佛法的不同于宿命论，就是一方面承认过去的业感，而另方面

又重视现生行为活动的价值。因为人生所遭遇到的种种，‘不但不全是过

去业所规定的，更多是由于众生共业所限制，自己现业所造成。从引业所

感的果报说，如生为人类，此生即没有彻底变革的可能。由于共业及现生

业而如此的，即大有改进的余地。不善的，当从善业的精进中变革他；善

的当使他增长，使他进展为更完善的。佛法重业感而不落于定命论，重视

现生的进修，特别是自己的努力，即由于此’。怎可因为佛说业感，就可

妄说佛法是定命论？ 

  

假定真的一切都是过去所决定了的，现在有个出生于贫穷人家的人，

如他认定是命中注定的，甘愿过那贫穷困苦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话说，

设他不甘过那贫苦生活，或运用暴力劫夺别人的钱财，或施用巧计骗取别

人的钱财，而使自己过著安逸舒适的生活，难道也是过去为他安排好了是

这样的吗？相信谁也不接受此说的，佛法当然更不承认，如这也是过去决

定了的，那世间还有什么秩序可言？‘佛法正确的因缘论，是彻底反对这

种抹煞现生的努力而专讲命定的’。‘人生不是傀儡，没有命运在后面提

线，所以我们不应向命运之神拜倒’。我人的生命内在，是有股创造力

的，应本著这个创造力，自己去创造，自己去发展，自己去完成自己所要

完成的一切—真、善、美。 

  

三  佛法的正因果论 

  

佛法所说的因果法则，是遍通一切的，就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大至

整个世界，小至一粒微尘，无不笼罩在因果的关系网中，没有因果关系

的，可说一法也没有。不但佛法是这样讲，就是世人也有说到，世间一切

法，各各有其因果。佛法虽纵横的广谈因果，但佛法是以有情生命为说明

的中心，所以一论及因果时，总是侧重于有情所造的善恶因果，因为有了



有情，自然就有世界，而且世界的清净或染污，完全系于有情业力的染

净。如说：‘器世问为“有情业力”所成的，为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态，如

有色即有空。所以虽差别而说为有情与世间，而实是有情的世间，总是从

有情去说明世间’。 

  

佛法所说的因果，既以有情为主体，而人类又为有情的中心，所以佛

法所说的因果律，特别注重人类思想行为的因果法则，亦即是要人类有

情，在这现实世间，如何做个好人，而时刻的注意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活

动，不要让他向不道德的方面发展。因此，我们起个念头，或者发一行

为，就得想想这是否有益于自己或社会人群？假定出发于正确思想而采取

的良善行为活动，就不妨循著这个路线走去，不然的话，损人而不利己，

就不应当去做。所以吾人行为的或善或恶，既不是神意的规定，亦不是宿

命的安排，更不是机运如此，而是由自己内心的选择，要怎样的去做，就

怎样去做的，造因既可听由自己的选择，则为善为恶当然要由自己负责，

而所受的苦乐自亦无用怨天尤人！ 

  

佛法的因果律，前面说过，异常的广泛。如以十法界说，六凡法界的

众生，固然没有不在因果律中，造不同的因，受不同的果，就是出世的四

圣法界，亦无不是由因果律而如此的。如说修四圣谛为因，而得声闻道

果，修十二因缘为因，而得缘觉道果等。于十法界中，佛法是以佛法界为

最高的，但崇高而伟大的佛陀，亦不能超越因果律的范围以外。我们常

说：佛是真理的体悟者，自由的实现者，具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殊胜功

德，但这不是无因无缘自然得来的，而是经过长时期修持以及度化众生所

得的结果。佛不特不能超越因果，亦复不能改变因果，所以神教者说有超

越于因果关系之外的大神，当然为佛法所不能承认，而予以种种破斥了。 

  

佛法所说的因果法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因果通于三世的，

不同有些学派，只承认有现在，不谈过去未来，或者说有现在与未来的二

世因果，而不推论过去，这都不能开显因果的真实性。唯有通于三世的因

果，在时间上如环之无端的无始无终，始能究竟的说明因果实相。如以吾

人现实生命果报体为中心，这生命报体，是由过去的业力之所招感的，过

去的行业或善或恶，影响现在生命的或苦或乐，即此苦乐的果报，又复表

现各种行为的活动，创造新业以感未来的生命，未来生命的是好是不好，

完全是看现在行为的表现是善是恶，所以吾人现在的一切行为活动，对于

未来的新生命，有著很大的关系，不可稍为有点大意，而应积极的努力向

善，以求获得美满的新生命！ 

  

因为因果通于三世，所以生命循环不息，在循环不息中，要想找个生

命的开始，却又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佛法说为无始生命的狂流。众生于

生命不息的奔放中，不能没有它的行为活动，有了行为的活动，就构成业

力存在，其存在的业力，必然要感果的，若不感果，必然是造了其他业力

混和其问，或者别造其他强有力的业因，使此所造之因应感之果，暂时不

得生起。世人不了解这点，或以一时的得失，而疑因果无凭，或以愚迷的

看法，以为报应有爽。这都是对于因果信心的不够，假定能够对于因果深



信不疑，不但不会生起这样的疑念，而且一定会积极的去创造善因，和集

善缘，以期生于善果。因此，在这世间做人，应本现前活泼泼的一念心，

自由抉择所当行的善行。 

  

结论 

  

本于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佛法对于因果法则的肯定，决不如一

般人所想像的是迷信，而实是对于人类行为价值的肯定。在这人类世界，

要想做个自由人，不甘听命于命运的支配，不愿受到大力者的指挥，更不

否定因果的事实，你就得确信自己身心行为的价值，从合于因果事理的身

心活动中，净化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合理行为，成为改善过去，开拓未

来的力量。总之，佛法以因果律，应用为有情行为责任的根据，所以吾人

的行为活动，必须予以特别的注意，不可让他有不良的行为表现，我们的

生命就可逐渐向上升华，而终于完成最高尚最圆满的人格。现实存在的一

切，都是因果的呈现，希望诸位对于因果法则，不要有丝毫的怀疑，而从

因果的深信中，改善自己的人生，创造理想的乐土！ 

  

 

 


